
 

 

 

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属精神卫生保健院业务用房扩建病区装修改

造和医疗及办公设备购置项目（施工）—成交候选人公示 

 
一、项目编号：TCCX-2020-092 

二、项目名称：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属精神卫生保健院业务用房扩建病区装

修改造和医疗及办公设备购置项目（施工） 

三、成交信息 

第二包： 

供应商名称：禹王(北京)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小型） 

供应商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 20 号 3 号楼 A-6328 室 

成交金额：人民币肆佰柒拾贰万元整（￥4720000.00 元） 

第三包： 

供应商名称：北京市昌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型） 

供应商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月华南大街 2 号  

成交金额：人民币贰佰叁拾万零壹仟陆佰壹拾捌元肆角柒分（￥2301618.47 元）   

四、主要标的信息 

名称：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属精神卫生保健院业务用房扩建病区装修改造和

医疗及办公设备购置项目（施工） 

施工范围： 第二包：长沟峪病区污水处理工程、消防改造等工程量清单及图纸涉及的全

部内容；第三包长沟峪病区主楼、新建电梯厅、室外工程等工程量清单及图纸涉及的全

部内容。 

计划工期：90 日历日  

第二包： 

项目经理：郝建强；   证书编号：00931991 

第三包： 

项目经理：孙育；     注册编号：京 211181968062 

 

五、评审专家名单：彭小斌、马百存、赵淑英、上官越然、张健  

 

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代理服务收费金额：5.5151万元      第二包：3.604 万元     第三包：1.9111 万元 

代理服务收费标准：本项目所涉及的代理服务费用由成交方支付，支付标准参照原《国

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2002〕1980 号）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

〔2003〕857 号）工程的规定。 

 

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八、其他补充事宜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评分方法及标准：综合评分法 

选择该采购方式的原因：房财政采[2020]620 号  

发布公告日期：2021 年 03 月 18 日 

评标日期：2021 年 04 月 01 日 

成交日期：2021 年 04 月 13 日 



 

项目用途： 精神卫生保健院业务用房扩建病区装修改造和医疗及办公设备购置项目（施

工） 

简要技术要求：须具备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 

 

成交候选人排名如下： 

第二包： 

第一名：禹王(北京)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名：北京中联天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名：中基天瑞(北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包： 

第一名：北京市昌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名：北京顺腾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名：北京豪龙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九、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采购人：北京市房山区精神卫生保健院 

采购人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大街 28 号 

采购人联系方式：王先生 010-6930125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采购代理机构：北京天诚晨兴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地址：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金光南街 2 号北楼 4 层 418 

采购代理机构联系方式：王雪晨 010-6935196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雪晨 

电   话： 010-69351968 

 

十、附件 

1.采购文件 

2.《中小企业声明函》 

 

       

 


